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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饮环节煎炸用油使用指导规范
[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986530]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6648466][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本文件规定了餐饮环节煎炸用油的采购要求、运输和贮存要求、使用要求、废弃油处置、记录保存全过程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各类餐饮服务提供者规范使用煎炸用油。
[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671893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27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煎炸用油　fried oil
用于煎炸食物的食用油脂。

在用油　oil in use
食物煎炸过程中使用的油脂。

废弃油　useless oil
经过使用，不能用于食品加工制作的油脂。
采购要求
煎炸用油采购
选择的供货者应具有相关合法资质。不得采购非正规来源的食用油、无标识的散装油和非食用油。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选择热稳定性好、适合油炸加工的食用油作为煎炸用油，如棕榈油、花生油、大豆油等。
进货查验
进货查验规定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当按供应商或进货时间顺序整理和保存索取的证照、产品检验合格证明、购物凭证和采购记录，保证记录完整。
实行统一配送经营方式的，可由餐饮服务提供者总部统一查验、索取食用油购物凭证，留存供货方盖章（或签字）的许可证、营业执照、供货者的相关资质证明及产品合格证明文件，留存每笔购物或送货凭证，各门店应能及时查询、获取相关证明文件复印件或凭证；门店自行采购的，应当严格落实索证索票、进货查验和采购记录制度。
入库查验和记录
入库查验和记录规定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运输和贮存要求
运输要求
食用油的运输规定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贮存要求
采购的食用油应存放在食品原料仓库或存放食品原料的专用场所，并做好出入库台账。
食用油的贮存规定见《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还应避免高温和阳光直射。开封后的食用油，应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适宜的保存条件和保存期限；应建立严格的记录制度，避免存放和使用超过保质期的食用油。
使用要求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建立煎炸用油使用和废弃的管理制度并设专人管理。鼓励餐饮服务提供者制定严于GB 2716标准的废弃标准，保证煎炸食品质量安全。
宜使用有温度控制功能的煎炸用具，便于控制油温，煎炸时油温不宜超过190 ℃。
煎炸前应尽可能减少食物表面的多余水分，减少水分对油品质的影响。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采取合理的措施对在用油的质量进行监测，保证在用油始终符合GB 2716标准要求。宜采用快速检验方法对在用油的酸价、极性组分等指标进行检测，当在用油酸价、极性组分等指标不符合GB 2716标准要求时，应废弃。
无法实施监测措施的，煎炸用油的使用期限不得超过3天；连续煎炸食品且不添加新油时，累计使用期限不得超过8小时。
煎炸过程中，当油量不足时，应及时添加新油。添加新油不得以稀释或掩盖在用油的劣变为目的，添加前应确保在用油的品质符合GB 2716标准要求。
煎炸过程中应定期采取过滤等措施去除油中的食物残渣，减少对油质量的影响，过滤介质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
当在用油颜色变暗、变稠、出现刺鼻味道、油温在150 ℃～180 ℃时开始出现冒烟情况、出现不易消散的奶白色泡沫或煎炸食品的外观和口味变差时，应废弃。
废弃油处置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建立废弃油处置管理制度，并指定专人负责管理废弃油，严禁废弃油进入食品加工环节。
餐饮服务提供者应根据供餐量配备相应数量的专门容器，用以盛放废弃油。废弃油盛放容器应置于食品贮存、加工及烹饪区外的固定位置，并有明显标识，防止误用。
废弃油应交由有资质的收运处置单位回收，餐饮服务提供者应索取并留存收运者的资质证明复印件（需加盖收运者公章或由收运者签字），并与其签订收运合同，明确各自的食品安全责任和义务。
应建立废弃油处置台账，如实记录废弃油的处置时间、种类、数量、收运者等信息。
记录保存
进货查验记录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六个月。其他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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